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

    信託業兼營證券投資顧問事業申請入會之流程圖    95.03.22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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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到入會申請書後一個星期內與公司約定時間至公司訪視，訪視完畢，無任何問題者將核發，「同意入會函」





資料齊備後審核無誤，核發准予籌設函予籌設公司





收  件【證期局】





收  件





收  件








收  件





收  件





收  件





備妥投顧事業設置標準第21條規定之文件，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





備妥投顧事業設置標準第22條規定之文件，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





資料齊備後審核無誤，銀行局核發「營業核准函」予公司





收件


公會核發之「核定入會函」





收  件【銀行局】





提下次理事會追認，理事會決議通過，核發「會員證書」；報內政部核備





收件


公會核發之「會員證書」





審核業務人申報表及資料，審核無誤，出具「業務人員資格審查合格名冊」





資料齊備後審核無誤，檢送理事長簽核，核發「核定入會函」予公司





收  件





依據公會入會辦法檢附入會申請書及相關文件





1.依據投顧事業設置標準第21條規定之文件，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。


2.依據「投顧業務人員申報作業辦法」檢附經理人、部門主管與業務人員申報表及相關證明文件，送達公會。





銀行局核發之備查函傳真至公會





收  件








